关于开展2025年度城乡居家养老服务站（点）项目建设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、街道民生事务办公室：

为满足城乡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，进一步落实养老服务“十四五”规划目标要求，实现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全覆盖，决定新建一批、提质升级一批城乡居家养老服务站（点）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建设标准
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点应按照《长沙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办法》《长沙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实施细则》建设（分1A、2A、3A、4A、5A）。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站点应按照《长沙市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及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建设（分一类、二类、三类）。主要配备要求为：

1. 具备相对独立、人员相对集中的场地，房屋建积不低于200平方米。
2. 应符合《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》（JGJ450-2018）、《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设施设备配置》（GB/T 33169-2016）等相关标准和国家相关建筑设计、消防安全、房屋质量、食品卫生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要求。

3. 因地制宜设置适用老年人活动的功能室，按照不同级别标准设置，功能室包括但不限于托养室、日托休息室、备餐室、餐厅、助浴室、无障碍卫生间、多功能活动室等生活服务用房，接待厅、办公室、储藏室等管理服务用房，文化娱乐室、学习阅览室（书画室）、电视厅、运动健身室、康复保健室（医务室）、心理咨询室、教育培训（老年课堂）等活动功能用房，并配备相应的服务设施设备。

4. 名称、标识符合规范，采用长沙市统一的标识和外观装饰，其内部标识标牌符合老年人生理特征，位置明显、信息精准、图文清晰。

5. 能够常态化开展服务活动，按照不同级别标准提供相应服务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辖区内特殊困难老年人定期巡访、日间休息、文体娱乐、精神慰藉、老年助餐、教育培训、健康管理、上门服务、日间托养、辅具租赁、养老政策咨询、全日集中住宿和照料护理以及紧急救援、安全指导、法律咨询等服务。

二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村（社区）申报。由符合基本条件的村（社区）自愿申报，分别填写《长沙市村级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项目申报表》（见附件1）、《长沙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建设项目申报表》（见附件2），报所属乡镇（街道）初审。

（二）乡镇（街道）推荐。乡镇（街道）根据辖区内村（社区）申报情况，经实地踏看后，对符合基本条件的在《申报书》上签署意见，于3月3日前报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（联系人：黄丽洪、电话：15974121500）。

（三）市民政局审定。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根据乡镇（街道）推荐情况，经实地踏看后，从中选定项目单位。
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根据“十四五”规划目标要求，2025年实现城乡居家养老服务站覆盖率100%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高度重视，拓宽思路，督促村（社区）积极整合辖区内闲置资源，补齐居家养老服务设施，辖区内居家养老服务站覆盖率未达100%的乡镇（街道）须在本年度内完成建设任务。

（二）严格规范实施。各村（社区）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根据场所基础条件、群众需求等实际情况做好项目规划，严格按照程序组织施工和质量监督与验收。要统筹谋划好站点后期运营管理，使居家站点能够通过建设和升级改造真正发挥作用，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多样化、高质量的暖心养老服务。
（三）加强督促指导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加强对项目的督查和指导，及时协助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确保项目单位能按标准如期完成建设和升级改造任务。市民政局也将对各项目实施进度、完成情况进行实地核查。

附件：1. 长沙市村级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项目申报表

长沙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建设项目申报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浏阳市民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2月23日 

附件1
长沙市村级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项目申报表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时间：   年  月 

	项目名称
	


	项目实施单位
	区县（市）　    街道（乡镇）      村

	实施单位负责人
	
	联系方式
	

	项目详细地址
	

	计划启动建设时间
	
	计划建设竣工时间
	

	拟建休息床位（张）
	

	项目建筑面积（㎡）
	

	室外活动场地面积（㎡）
	

	项目建设

情    况
	

	申报单

位意见
	我单位承诺以上申报内容属实，如有虚报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初审意见
	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	区县（市）民政局审核意见
	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附件2
长沙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建设项目申报表
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时间：   年   月 

	项目名称
	


	项目实施单位
	区县（市）　    街道（乡镇）     社区

	实施单位负责人
	
	联系方式
	

	项目详细地址
	

	项目建设单位
	

	建设单位负责人
	
	联系方式
	

	项目运营单位
	

	运营单位负责人
	
	联系方式
	

	计划启动建设时间
	
	计划建设竣工时间
	

	拟建全托床位（张）
	
	拟建日托休息床位（张）
	

	项目建筑面积（㎡）
	

	项目建设

情况
	

	申报单位

意见
	我单位承诺以上申报内容属实，如有虚报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初审意见（该项建设居家养老服务站的需填写）
	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区县（市）

民政部门

审核意见
	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